附件1
施工现场远程监控要求

一、监控设备安装要求

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应按下列要求安装远程监控，各级建设局（建委）、公用局（含平潭综合实验区）可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适当提高安装要求：
（一）全景成像测距摄像机。下列单位工程，在桩基或深基坑或钢筋工程或高边坡工程施工前，应在塔吊等施工现场制高点安装一台全景成像测距摄像机。该设备监控范围应能覆盖所监控的单位工程或高边坡工程，在所监控的单位工程完成钢筋工程后（高边坡工程在完工后）方可拆除。

1．房屋建筑

（1）10层及以上或建筑面积1.5万平方米及其以上的单位工程；

（2）采用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单位工程；

（3）体育馆等大型公共建筑；

（4）单跨跨度在30m及以上的单位工程。

2．构筑物：高度70米及以上的构筑物。

3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：轨道交通工程的车站工程。

4．高度超过15米及以上的高边坡工程。

5．申报“闽江杯”省级优质工程的工程。

（二）加工场摄像机。下列工程在钢筋工程施工前，应在钢筋（材）堆场或加工场附近安装一个长焦/巡航摄像机。该设备监控范围应能覆盖钢筋（材）堆场或加工场，在钢筋（材）堆场或加工场拆除后方可拆除：

1.符合第（一）款规定的工程；

2.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（1）城市分离式立交桥、单孔跨径50米及以上或长度超过100米的桥梁工程；

（2）隧道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；

（3）日处理2万吨及以上的给水厂和日处理1万吨及以上的污水处理厂。

（三）大门出入口摄像机。符合第（二）款规定的工程（即要安装加工场摄像机的工程）在工程施工前，应在大门内侧安装一个带夜视功能的长焦/巡航摄像机。该设备应能监控大门出入情况，在外脚手架落架后方可拆除。

（四）预制场摄像机。桥梁工程的预制加工场，应在场内安装一个长焦/巡航摄像机。该设备监控范围应能覆盖预制加工场，在预制场生产任务完成后方可拆除。

（五）隧道洞内摄像机。采用钻爆施工的隧道工程，开挖工作面附近安全范围内应安装一个可移动带夜视功能的长焦/巡航摄像机。该设备监控范围应能监控开挖作业面的施工情况，在隧道贯通后方可拆除。

（六）吊装设备操作员智能识别设备。所有工程项目的施工升降机等吊装设备使用前，应在操作室安装操作员智能识别设备，对上机操作的人员进行身份识别（操作员应具有相应岗位证，由施工单位负责身份认证），只有通过身份验证的人员方可开启设备电源。该监控设备在相应大型设备拆除后方可拆除。

（七）塔式起重机超视野摄像机。所有工程的塔式起重机使用前，应安装超视野摄像机，保证操作员在操作室通过监视器清晰看到吊钩下方的情况。该监控设备在相应塔式起重机拆除时方可拆除。

（八）环境侦测预警联动设备。申报省级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优良项目的工程，在施工前应在施工围挡的四周各安装一个环境侦测联动设备，对施工现场的PM值等环境数据进行远程采集并进行实时自动统计分析，若环境数据超过预警值（PM2.5超过105、PM10超过150）时自动报警并自动启动喷淋等压尘设备。该监控设备在外脚手架落架后方可拆除。

二、远程监控技术要求

施工现场远程监控系统应包含上述监控设备及配套设施和光纤、线缆、数据存储（视频至少存储15天）及通信运营商智能测控管理平台等。智能测控管理平台应控制灵敏、操作方便，监控设备应运行稳定，并能辨识设备故障原因并向施工等单位自动发送短信提醒。监控设备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全景成像测距摄像机。视频图像质量应满足1080p以上，且应支持远程视频智能测量、智能扫描截图、图像定位与测绘、数据自动上传、三维数据建模等功能。

1．可实现对施工操作面全部节点的自动扫描截图和上传存储（采集图像应带有单位工程名称、时间、标高、地理位置、测量、记录等信息数据），并可进行全景拼图，形成现场监控面全景图（每天至少2张），节点图及全景图应存储至工程竣工；

2．可实现对目标物任意点的空间坐标（如三维坐标、经纬度等）的实时测定，并可计算出目标物的尺寸、间距、面积、体积（如自动扫描计算土石方量等）和目标物位移变化量（如监测高边坡、危房位移）等。

（二）加工场摄像机和预制场摄像机。图像质量应满足1080p以上，可对预先设置的多个目标物，根据选定的时间、范围进行定时定点轮巡监控，具备对工作面定时自动的全方位扫描和自动截图，可在图片上叠加项目名称、截图时间、截图人员等基础信息并存储。

（三）大门出入口摄像机和隧道洞内摄像机。图像质量应满足1080p以上，可对预先设置的多个目标物，根据选定的时间、范围进行定时定点轮巡监控，具备对工作面定时自动的全方位扫描和自动截图，可在图片上叠加项目名称、截图时间、截图人员等基础信息并存储。

（四）吊装设备操作员智能识别设备。应满足通过控制吊装设备操纵杆或供电电源等手段，采用人脸识别技术，经系统远程身份验证通过后方可解锁进行操作。

（五）塔式起重机超视野摄像机。视频图像应满足1080P，摄像机应能探视起吊作业全过程，视频信号应采用无线传输、太阳能供电，避免布线取电对塔吊作业造成安全隐患，并保证视频与驾驶室监视器视频信号同步传输，同时可查询历史录像。

（六）在线监控率要求。实施远程监控的工程项目，其实际监控在线时间（监控设备数量×实际监控时间）与应监控时间（监控设备数量×应监控的日历天数×24小时）之比每个季度应不少于60%（不再考虑停电、故障等原因引起的掉线时间）。监控周期的起算时间和暂停后的恢复时间，由工程安全监督机构按附件1规定确定，结束时间以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同意拆除的时间为准。监控周期应扣除因通信运营商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监控设备安装、检修而耽误的时间和暂停远程监控的时间。
三、环境侦测预警联动设备要求

可对施工现场的PM值等环境数据进行远程采集并可与环境监测部门数据联动对比、自动上传并进行实时自动统计分析，若环境数据超过预警值（PM2.5超过105、PM10超过150）时，可自动报警并自动启动喷淋等降尘压尘设备。

